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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3月12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戴文军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6人，实到6人。公司部分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高级管理人员在任期内均在公司领取薪酬。 领取薪酬的标准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高级

管理人员所担任的管理职务的工作性质、经营指标、绩效考核情况、相关薪酬管理制度及公司利润目标

达成情况评定后给出建议，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执行。

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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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1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在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结束后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现将公司董

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 ）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长：戴文军先生

(二)非独立董事：戴文军先生、陈更先生、唐颖先生

(三)独立董事：李桂兰女士、欧阳宇翔先生、黄绿红女士

(四)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名单中第一人为召集人）

1、战略发展委员会：戴文军先生、陈更先生、唐颖先生

2、审计委员会：李桂兰女士、欧阳宇翔先生、陈更先生

3、提名委员会：欧阳宇翔先生、黄绿红女士、戴文军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黄绿红女士、李桂兰女士、戴文军先生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

中李桂兰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董事会成员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三年， 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总裁：戴文军先生

(二)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廖凯先生

(三)财务总监：王志华先生

上述高管任期三年，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人员

简历附后。

三、聘任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欧瀚中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3日

附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1、戴文军（非独立董事）

1968年出生，男，中国国籍，有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江商学院EMBA。 曾任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市场部经理。 现任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总裁。

2、陈更（非独立董事）

1963年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湖南锻造厂副科长、处

长，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门经理、营销总监、副总经理，湖北香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

任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3、唐颖（非独立董事）

1977年5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学士，长江商学院高级管

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 1999年8月加入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06年任天狮集团

全球战略及经营执行副总裁。 2011年创立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2015年，百孚思-传实互联网营销

机构被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整体收购， 成为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互联网广告和数字

营销的核心企业。 现任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CEO）。

4、李桂兰（独立董事）

1964年9月出生，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民盟盟员，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

专业，博士，教授职称，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会计学会高级会员，湖南省财务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管理

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1985年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工业会计专业，获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

学会计系会计学专业研究生班，1993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90年8月至2024年9月在湖南农业大学

担任专职教师，其中2001年被聘为会计学科带头人。 2020年5月迄今任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5、欧阳宇翔（独立董事）

1974年3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湖南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法律执业资

格。 现任上海协力（长沙）律师事务所主任。

6、黄绿红（独立董事）

1984年11月出生，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湖南大学分子生物学专业，硕士。 主要

从事果蔬加工与质量安全科研工作，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和省部级项目18项，发表学术论文26篇，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8项，参编著作2部，制修订行业、地方、团体标准7项，获湖南省科学技术创新团队奖1项。

现任湖南省农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湖南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秘书长、湖南省食品罐头

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湖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食品安全专家、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调味面制品分会副秘

书长、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加工标准化委员会秘书。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廖凯（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1981年出生，男，毕业于湘潭大学，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2004年至2013年曾先后在湖南

省公民信息管理局、长沙兴嘉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13年3月至2024年11月担任长沙景嘉微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现任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2、王志华（财务总监）

1972年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江商学院EMBA、中国注册会计师。 历任唯品会

旗下乐蜂网、品骏控股CFO（首席财务官）、深圳网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绝味食品全资子公司）副总

裁，并在亚太资源集团、Tyson� Food（泰森食品）、International� Paper（国际纸业）、Sonoco（实耐

格）等多家跨国公司担任财务管理职位。 2020年12月至今任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三、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欧瀚中（证券事务代表）

1994年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 2020年入职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投资部主管、投资部经理。 2024年12月起任公司证券

投资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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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晚报大道267号晚报大厦18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9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3,034,5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00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戴文

军先生主持，会议对提交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高远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9,321,614 98.7747 3,400,714 1.1222 312,240 0.1031

2、议案名称：关于确定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0,030,208 99.0085 1,363,466 0.4499 1,640,894 0.5416

3、议案名称：3.01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8,126,814 98.3804 3,242,914 1.0701 1,664,840 0.5495

4、议案名称：3.02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8,091,114 98.3686 3,302,314 1.0897 1,641,140 0.5417

5、议案名称：3.03监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8,114,414 98.3763 3,287,314 1.0847 1,632,840 0.5390

6、议案名称：3.04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8,080,414 98.3651 3,334,314 1.1003 1,619,840 0.534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戴文军 297,059,126 98.0281 是

4.02 陈更 297,036,636 98.0207 是

4.03 唐颖 297,522,451 98.1810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李桂兰 297,059,231 98.0281 是

5.02 欧阳宇翔 296,910,846 97.9792 是

5.03 黄绿红 297,521,710 98.180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42,125,914 91.8999 3,400,714 7.4188 312,240 0.6813

2

关于确定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津贴的议案

42,834,508 93.4458 1,363,466 2.9744 1,640,894 3.5798

3.01 股东会议事规则 40,931,114 89.2934 3,242,914 7.0745 1,664,840 3.6321

3.02 董事会议事规则 40,895,414 89.2155 3,302,314 7.2041 1,641,140 3.5804

3.03 监事会议事规则 40,918,714 89.2664 3,287,314 7.1714 1,632,840 3.5622

3.04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40,884,714 89.1922 3,334,314 7.2739 1,619,840 3.5339

4.01 戴文军 39,863,426 86.9642

4.02 陈更 39,840,936 86.9151

4.03 唐颖 40,326,751 87.9750

5.01 李桂兰 39,863,531 86.9644

5.02 欧阳宇翔 39,715,146 86.6407

5.03 黄绿红 40,326,010 87.973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傅怡堃、刘中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13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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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3月4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5年3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千岁先生主持，应

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监事会出席会议监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部分少数股东股权优先受让权及

向其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部分少数股东股权优先受让权及向其

增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5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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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4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5年3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东晓先生主持，应到

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董事会出席会议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部分少数股东股权优先受让权及

向其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部分少数股东股权优先受让权及向其增资的公

告》。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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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部分少数股东股

权优先受让权及向其增资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生物” 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金河制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制药” 或“标的公司” ）少数股东路牡丹、李福忠等11人拟将其所持有的金

河制药全部股份和张鸿毅所持有的金河制药部分股份合计930万元（占比18.60%）转让于自然人方军、

徐兵、郭奇龙。 公司同意放弃在同等条件下就金河制药部分股权转让所享有的优先受让权。

●为进一步扩大金河制药资本实力、支持其业务发展，金河生物、徐兵拟对完成少数股东股权转让

后的金河制药共同增资，合计增资金额4,000万元。 其中，金河生物向其增资3,525万元（以债转股方式

增资2,700万元,以自有资金货币现金方式增资825万元），徐兵以自筹资金货币现金方式向其增资475

万元。 增资完成后金河生物持有金河制药股权比例由51%增加至67.50%，金河制药仍是金河生物控股

子公司，不影响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25年3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部分少数股东股权优先受让权及向其增资的议案》，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1、股权转让

基于发展规划和业务发展现状考虑，金河制药股东路牡丹、王志军、刘迎春、张千岁、李福忠、菅明

生、云喜报、路漫漫、牛有山、谢昌贤十名股东，分别将其所持有的金河制药300万元股权（占比6%）、80

万元股权 （占比1.6%）、60万元股权 （占比1.2%）、44万元股权 （占比0.88%）、44万元股权 （占比

0.88%）、42万元股权（占比0.84%）、40万元股权（占比0.8%）、36万元股权（占比0.72%）、34万元股权

（占比0.68%）、20万元股权（占比0.4%）转让于新引入股东方军；秘炬将其持有的金河制药20万元股权

（占比0.4%）转让于新引入股东徐兵；张鸿毅将其持有的金河制药143万元股权（占比2.86%）转让于新

引入股东郭奇龙；张鸿毅将其持有的金河制药62万元股权（占比1.24%）转让于方军；张鸿毅将其持有

的金河制药5万元股权（占比0.1%）转让于徐兵。上述股份转让合计930万元（占比18.60%），平价转让，

无溢折价，金河生物和其他股东放弃在同等条件下就该部分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2、增资

为进一步增强金河制药的资本实力、提高市场竞争力、支持其业务发展，金河生物、徐兵拟对完成股

权转让后的金河制药共同增资，合计增资金额4,000万元。徐兵以自筹资金货币现金方式增资475万元。

金河生物增资3,525万元，以自有资金货币现金方式增资825万元；以债权转股权方式向其增资2,700万

元。该项债权是公司于2023年6月15日、2023年7月26日、2023年8月11日、2023年9月20日、2023年12月

22日分别向金河制药提供人民币借款500万元、500万元、600万元、800万元、300万元，合计借款金额2,

700万元所致，借款约定利率为年利率3.65%。 该项债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

在涉及有关债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或者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次转股债权金额2,700万

元，以1元/股的价格对应新增注册资本2,700万元。 该项债权所形成的剩余尚未归还的利息，金河制药

继续履行偿还义务。

本次增资无溢折价，增资完成后金河制药的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加至9,000万元，金河生物持

有金河制药股权比例由51%增加至67.50%，金河制药仍是金河生物控股子公司，不影响公司的合并报

表范围。

（二）审议情况

2025年3月1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部分少数股东股权优先受让权及向其增资的议案》。

（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交

易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一：增资前，股权转让完成后的股权结构” 中，与公司在

同等条件下放弃股权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刘云龙、张鸿毅、刘静、苏保仲、王家福、邬瑞岗、钱蕾、赵艳

旭、李俊龙、王俊峰、赫荣辉、田中宏、张兴明、康俊生共14位及股权转让受让方徐兵、方军、郭奇龙及其他

增资方徐兵不属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其他

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联关系。因此，本次放弃金河制药股权优先受让权及对金河

制药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

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各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一）股权转让当事人基本情况

1、出让方基本情况

（1）路牡丹：1955年出生，中国籍，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监事。 住所：北

京市朝阳区。

（2）王志军：1974年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实际控制人之一。 住所：内

蒙古托克托县。

（3）刘迎春：1967年出生，中国籍，大专学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住所：内蒙古托克托县。

（4）李福忠：1964年出生，中国籍，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住所：内蒙古托克托县。

（5）菅明生：1966年出生，中国籍，大专学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住所：内蒙古托克托县。

（6）云喜报：1967年出生，中国籍，大专学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住所：内蒙古托克托县。

（7）路漫漫：1973年出生，中国籍，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董事长助理、实际控制

人之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

（8）牛有山：1971年出生，中国籍，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公司财务总监。住所：内蒙古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

（9）谢昌贤：1962年出生，中国籍，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住所：内蒙古托克托县。

（10）张千岁：1956年出生，中国籍，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住所：内蒙古托

克托县。

（11）张鸿毅：1967年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金河制药原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现任

金河制药董事。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

（12）秘炬：1981年出生，中国籍，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大专学历，金河制药原生产总监，现已离任。

住所：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

2、受让方基本情况

（1）徐兵：1969年出生，中国籍，化学工程与工艺，本科学历，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现任金河制药

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住所：江苏省大丰市大中镇。

（2）郭奇龙：1975年出生，中国籍，药用植物专业，大专学历，助理畜牧师，现任金河制药副总经理。

住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3）方军：1978年出生，中国籍，新希望六和商学院（中国企业高级经理人工商管理硕士班）硕士，

内蒙古金河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住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二）其他增资方情况

徐兵：1969年出生，中国籍，化学工程与工艺，本科学历，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现任金河制药总经

理、法定代表人。 住所：江苏省大丰市大中镇。

经查询，股权转让出让方、受让方及其他增资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表一：增资前，股权转让完成后的股权结构”中，与公司在同等条件下放弃股权优先受让权的其他

股东刘云龙、张鸿毅、刘静、苏保仲、王家福、邬瑞岗、钱蕾、赵艳旭、李俊龙、王俊峰、赫荣辉、田中宏、张兴

明、康俊生共14位及股权转让受让方徐兵、方军、郭奇龙及其他增资方徐兵不属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构成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关联关系。 因此，本次放弃金河制药股权优先受让权及对金河制药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内蒙古金河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5,000万元

3、成立日期：2021年03月01日

4、法定代表人：徐兵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22MA0QXJ8J9F

6、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托克托工业园区西区

7、经营范围：盐酸多西环素研发、生产和销售

8、主营业务：兽药研发、生产和销售

9、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公司持有金河制药51%股权，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金河制

药67.50%股权，股权转让及增资前后金河制药均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影响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10、股权结构

（1）表一：增资前，股权转让完成后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完成前 股权转让完成后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金河生物 2,550 51.00% 2,550 51.00%

2 刘云龙 730 14.60% 730 14.60%

3 张鸿毅 430 8.60% 220 4.40%

4 刘静 100 2.00% 100 2.00%

5 苏保仲 100 2.00% 100 2.00%

6 王家福 62 1.24% 62 1.24%

7 邬瑞岗 58 1.16% 58 1.16%

8 钱蕾 50 1.00% 50 1.00%

9 赵艳旭 50 1.00% 50 1.00%

10 李俊龙 38 0.76% 38 0.76%

11 王俊峰 28 0.56% 28 0.56%

12 赫荣辉 22 0.44% 22 0.44%

13 田中宏 22 0.44% 22 0.44%

14 张兴明 20 0.40% 20 0.40%

15 康俊生 20 0.40% 20 0.40%

16 徐兵 - - 25 0.50%

17 郭奇龙 - - 143 2.86%

18 方军 - - 762 15.24%

19 路牡丹 300 6.00% - -

20 王志军 80 1.60% - -

21 刘迎春 60 1.20% - -

22 张千岁 44 0.88% - -

23 李福忠 44 0.88% - -

24 菅明生 42 0.84% - -

25 云喜报 40 0.80% - -

26 路漫漫 36 0.72% - -

27 牛有山 34 0.68% - -

28 谢昌贤 20 0.40% - -

29 秘炬 20 0.40% - -

合计 5,000 100% 5,000 100%

（2）表二：股份转让及增资完成后，金河制药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完成前 增资完成后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金河生物 2550 51.00% 6075 67.50%

2 徐兵 25 0.50% 500 5.56%

3 刘云龙 730 14.60% 730 8.11%

4 张鸿毅 220 4.40% 220 2.44%

5 刘静 100 2.00% 100 1.11%

6 苏保仲 100 2.00% 100 1.11%

7 王家福 62 1.24% 62 0.69%

8 邬瑞岗 58 1.16% 58 0.64%

9 钱蕾 50 1.00% 50 0.56%

10 赵艳旭 50 1.00% 50 0.56%

11 李俊龙 38 0.76% 38 0.42%

12 王俊峰 28 0.56% 28 0.31%

13 赫荣辉 22 0.44% 22 0.24%

14 田中宏 22 0.44% 22 0.24%

15 张兴明 20 0.40% 20 0.22%

16 康俊生 20 0.40% 20 0.22%

17 郭奇龙 143 2.86% 143 1.59%

18 方军 762 15.24% 762 8.47%

合计 5,000 100% 9,000 100%

注：上表中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11、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8,576,768.25 170,626,517.33

负债总额 111,715,344.27 143,509,361.54

净资产 46,861,423.98 27,117,155.79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35.40 9,750.45

净利润 -2,677,563.45 -20,061,406.41

注：金河制药2023年财务数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2、其他事项：金河制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金河制药目前的经营、财务状况及对金河制药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金河制药少数股东股权转

让及对其增资以金河制药净资产值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经交易相关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股权转让及增

资平价转让，无溢折价。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平、合理、公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金河制药少数股东

路牡丹、 李福忠等11人将其所持有的金河制药全部股份和张鸿毅所持有的金河制药部分股份合计930

万元（占比18.60%）转让于自然人方军、徐兵、郭奇龙。 金河生物、徐兵对完成股份转让后的金河制药共

同增资，合计增资金额4,000万元。 公司如不放弃权利，金河生物需同等条件下按其持股比例支付相应

交易金额和履行相应股权出资义务。

五、项目未来盈利能力、发展前景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金河制药是公司盐酸多西环素项目运营实施主体。盐酸多西环素又称强力霉素，

是由土霉素碱加工制成的一种长效广谱的半合成四环素族抗生素，是土霉素碱的下游产品，主要用于禽

类支原体、猪呼吸道疾病的治疗，特别针对支原体与细菌混感的治疗。与其他同类产品相比，盐酸多西环

素抗菌活性高，是养殖常用药。 盐酸多西环素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和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抗

感染储备用药之一。 盐酸多西环素粉针剂、注射液等多种制剂在我国兽医临床上已得到较广泛的应用。

因盐酸多西环素广谱抗菌、不良反应小、治疗成本较低、疗效较为明显，所以在兽用领域应用不断增加。

并且由于盐酸多西环素生产工艺比较复杂、环保门槛较高，涉足企业较少且其生产能力较小，因此随着

市场需求的增加，盐酸多西环素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

金河生物有着30多年的土霉素碱生产历史，是全国较大的土霉素碱生产基地，拥有成熟的市场和可

靠的用户，具有成本和技术等多方面优势，可以为盐酸多西环素生产提供充足的原料供应。 盐酸多西环

素的生产将完善公司的动保产业链布局：土霉素碱（金河生物生产运营）一一盐酸多西环素原料药（子

公司金河制药生产运营）一一多西环素制剂（子公司动物药业生产运营）一一终端养殖销售（配伍金霉

素、疫苗等相关产品，为客户提供一体化动物保健综合产品服务）。

公司对盐酸多西环素项目的投资是在对市场前景和成本构成谨慎研判的前提下， 依托公司成熟的

自产土霉素碱生产技术、国内外完善的营销渠道、忠实的客户群体、子公司内蒙古金河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强大的污水处理能力以及公司所处地域能源优势等多方面有利条件基础上所进行的， 是公司基于已

有产业基础上布局的兽药产品，与公司原有产品构成上下游完整产业链，从而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本

次交易将有利于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完善产品结构，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增强公司发展

后劲，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综合实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布局。

六、本次交易的原因、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权转让的出让方张鸿毅为金河制药原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秘炬为金河制药原生产总监，

出让方路牡丹、李福忠等10位股东对金河制药出资为财务投资。本次转让所持有的金河制药部分股份于

非关联第三方，旨在为金河制药引入新的受让方。 受让方拥有多年行业从业经验，对行业发展趋势有着

深刻的见解，作为金河制药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工艺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员，能够引领金河制药

紧跟行业发展趋势，进一步有利于金河制药的业务拓展。 股权转让完成后，金河制药其他股东均为公司

非关联第三方，将极大的优化金河制药的股权结构。 后续公司将持续完善子公司规范治理结构，强化内

部控制，不断推动其经营良性发展，改善经营状况，全面降低其经营和市场风险，以此实现长期健康发

展。

2、本次对金河制药的增资款主要用于其日常运营资金补充、产品研发、市场拓展、债务偿还等方面，

可有效满足其正常运营对资金的需求，优化其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增强资金实力，提高市场

竞争力，促进良性运营和其后续经营性融资，符合公司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益。

3、本次交易前，金河制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51%，增资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将增

加至67.50%，控制权不发生变更，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作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在相关决策方面均需严格履行审批程序，其业务、财务、资金管理等方面由公司绝对控制，公司能够对其

实施有效的业务管理和资金管理。本次交易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预计将

对金河制药的未来经营和发展带来积极影响。本次交易是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做出的慎重决策，但仍存

在可能因政策、行业、市场、组织实施等各方面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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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

1、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

期” ）持有公司股份29,543,6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5%。

2、Brizan� China�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Brizan� Holdings” ）持有公司股

份23,402,2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2%。

3、共青城思智威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思智威” ）持

有公司股份17,170,4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7%。

4、 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马伟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404,79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8%。

上述4名股东的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全部解除限售并上

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 公司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总数量不超过2,

612,000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65%；

2、 公司股东Brizan� Holdings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总数量不超过3,336,

000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83%；

3、公司股东共青城思智威合计拟减持总数量不超过4,260,000股，拟减持总比例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1.06%。 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总数量不超过4,018,415股，

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 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总数量不超过241,585

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6%；

4、 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马伟剑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总数量不超过1,

809,000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45%。

持股5%以上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Brizan� Holdings和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马

伟剑先生本次减持期间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股东共

青城思智威本次减持期间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上述

股东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数量在连续任意90日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 以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的数量在连续任意90日内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国家集成电路基

金二期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29,543,603 7.35% IPO前取得：29,543,603股

Brizan�Holdings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23,402,230 5.82% IPO前取得：23,402,230股

共青城思智威 5%以下股东 17,170,441 4.27% IPO前取得：17,170,441股

马伟剑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6,404,798 4.08% IPO前取得：16,404,798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Brizan�Holdings 1,471,347 0.37%

2024/7/26～

2024/7/26

44.18-44.18 2024-07-26

共青城思智威 2,203,853 0.55%

2024/7/26～

2024/7/26

44.18-44.18 2024-07-26

注：2024年7月26日，Brizan� Holdings、共青城思智威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分别减持公

司股份1,471,347股、2,203,853股，减持价格为44.1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

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超过1%且持有权益比例降至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2）。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合

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

原因

国家集成电

路基金二期

不超过：2,

612,000股

不超过：

0.65%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2,612,000股

2025/4/3～

2025/7/2

按市场

价格

IPO前取

得

自身经

营需要

Brizan�

Holdings

不超过：3,

336,000股

不超过：

0.83%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3,336,000股

2025/4/3～

2025/7/2

按市场

价格

IPO前取

得

自身资

金需求

共青城思智

威

不超过：4,

260,000股

不超过：

1.06%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4,018,41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241,585股

2025/3/18～

2025/6/17

按市场

价格

IPO前取

得

自身资

金需求

马伟剑

不超过：1,

809,000股

不超过：

0.45%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1,809,000股

2025/4/3～

2025/7/2

按市场

价格

IPO前取

得

自身资

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

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持股5%以上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承诺：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与本承诺人所持公司股份自取得之日

(完成增资扩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孰长期限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

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发前股份，将

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根据自身需要

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进行减持。

三、本承诺人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以及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本承诺人保证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且将依法及时、准确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本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原因并

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暂不领取现金分红，直至实际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

事项消除；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获得收益，则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若因违反上

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在本承诺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

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承诺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

2、股东Brizan� Holdings、共青城思智威承诺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与本承诺人所持公司股份自取得之日

(完成增资扩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孰长期限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承诺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

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发前股份，将

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根据自身需要

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进行减持，减持价格应不低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三、本承诺人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以及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本承诺人保证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且将依法及时、准确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本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原因并

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暂不领取现金分红，直至实际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

事项消除；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获得收益，则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若因违反上

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在本承诺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

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承诺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

3、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马伟剑承诺：

“一、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与本承诺人所持公司股份自取得之日(完成增资

扩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孰长期限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承诺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若公司在6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

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三、本承诺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每年转

让股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如本承诺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在

本承诺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及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持

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本承诺人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

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

用。

五、本承诺人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以及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六、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本承诺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影响承诺的效力，在此期

间本承诺人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七、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本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原因并

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暂不领取现金分红，直至实际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

事项消除；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获得收益，则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若因违反上

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八、在本承诺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

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承诺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

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

上述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减持计划实施后，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603050� � � � � � � � �证券简称：科林电气 公告编号：2025-019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经理陈贺先生持有公

司股票622,0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83%，股份来源为二级市场竞价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陈贺先生拟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55,500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571%。该减持计划将于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

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发行价（除权后）。若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

变动事项，则本次预计减持股份数量上限将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22,017 0.2283%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400,010股；

其他方式取得：222,007股；

备注：陈贺先生持有的222,007股为其他方式获得，其方式为2022年和2023年度公司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陈贺 50,000 0.0183%

2024/8/30 ～

2024/11/29

24.5-26.29 2024-8-9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陈贺

不超过：155,

500股

不 超 过 ：

0.0571%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155,500股

2025/4/3 ～

2025/7/2

按市场价格

二级市场竞

价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

本取得

个人资金

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高级管理人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

承诺 √是 □否

高级管理人员陈贺先生作出的相关承诺：①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公司

申报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②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

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指复权后的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系陈贺先生个人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

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

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MACROBUTTON��

SnrToggleCheckbox�□是 MACROBUTTON� � SnrToggleCheckbox�√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

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股东相关承诺。公司将

督促本次拟减持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减持计划实施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承诺，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600338 证券简称：西藏珠峰 公告编号：2025-007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拍卖完成过户

暨权益变动触及

1%

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珠峰” 或“公司” ）控股股东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城国际” ）被拍卖的4,000,000股公司股份已完成过户，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

不得减持。

●本次拍卖股份完成过户登记后，塔城国际持股比例由3.51%降至3.07%，塔城国际连同其（控股

的） 一致行动人中国环球新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环技” ）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

8.41%减少至7.98%，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拍卖的基本情况

京东资产交易平台（https://zcpm.jd.com/gov）于2025年3月3日上午10时至2025年3月4日上午

10时止（延时除外）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竞买人以37,176,000元拍得4,000,000股西藏珠峰股票。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

持公司部分股份被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向塔城国际核实，上述被拍卖的4,000,000股公司股份已于2025年3月11日

完成过户登记。 本次拍卖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塔城国际持有公司股份28,065,1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7%。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

人的基本信息

名称 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住所 新疆塔城地区塔城市光明路（经济合作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3月11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数量（股） 变动比例（%）

拍卖 2025年3月11日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0.44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塔城国际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环技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

占总股本比

例（%）

塔城国际 无限售条件股份 32,065,116 3.51 28,065,116 3.07

中环技 无限售条件股份 44,864,380 4.91 44,864,380 4.91

合计 76,929,496 8.41 72,929,496 7.98

注：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

的情况。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根据2025年1月10日证监会发布的《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9�号--〈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相关规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5%后， 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触及1%整数倍时披露权益变动

提示性公告。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塔城国际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环技合计持股76,929,49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8.41%，本次权益变动后，塔城国际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环技合计持股72,929,496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7.98%。

2、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投资者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

方式取得相关股份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本次拍卖股份，受让方在受

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13日


